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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名称（盖章） 

芜湖富春染织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芜湖片区九华北路 3号 

联系人 王金成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3955367987 

583158756@qq.com 

企业是否是委托方？ 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

领域 

棉印染精加工（1713）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

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3 年 6 月 12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3 年 6 月 12 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

业法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

（tCO2e）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

（ tCO2e ） 

企业法人边界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 tCO2e ）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187203.46 不涉及 187203.46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187203.46 不涉及 187203.46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

经核查后排放量差

异的原因 

无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备案的监测计划的要求。企业备案

的监测计划中的版本及修订情况、报告主体描述、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活动数据

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数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等符合《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和《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 

 

2.企业的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源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20569.38 

废水处理排放量／tCO2 1183.65 

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65450.43 

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输出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输出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187203.46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受核查方不属于报送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的行业，因此不涉及补充数据

表填报。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年度 
产品 

名称 

排放量 

（  tCO2e ） 

产品产量 

（t） 

碳排放强度

（ t/t） 

排放量 

变化率 

排放强度 

变化率 

2021 色纱 179526.32 66227 2.71 / / 

2022 色纱 187203.46 70735 2.65 4.28% -2.21%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排放量相比 2021 年增加 4.28%，主要原因产

量上升。2022 年度碳排放强度相比 2021 年下降 2.21%，主要原因是企业采取节能减排

措施，取得一定效果。综上，2022 年度碳排放量同比上涨，排放强度同比下降，数据变

化波动在合理范围。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1）企业新增设施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无新增设施情况 

2）企业关闭设施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无关闭设施情况 

3）企业能源品种变化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不存在能源品种变化情况。 

    4）企业停产情况信息统计 

企业不存在停产情况 

5）企业按月碳排放量信息情况统计 

 



 

 

 

 

 

 

 

 
 

 

  

月份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e ） 

1 14502.15  

2 12143.99  

3 14952.97  

4 16924.36  

5 16433.21  

6 15913.86  

7 16943.02  

8 16326.12  

9 15247.79  

10 15402.22  

11 16281.47  

12 16132.30  

总计 187203.46  

 

 

核查组长 马琳 签名  日期 2023 年 6 月 12 日 

核查组成员 和圆圆 

技术复核人 侯锋 签名  日期 2023 年 6 月 12 日 

批准人 郑洁雯 签名  日期 2023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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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报告由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以下

简称“中棉行协”）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

数据完整准确。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

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核查目的是通过对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立的评审，

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3）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监测计划的要求； 

4）《补充数据表》中填报的信息是否准确、可信。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

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数据。涉及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要求，为了确保真

实公正获取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中棉行协遵守

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中棉行协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独立。 

2）公平公正 



                           

2 

 

中棉行协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

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中棉行协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

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

等实际情况，中棉行协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和表 2-2。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马琳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撰写核

查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 

2 和圆圆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与

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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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复核小组分工 

1 侯锋 技术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于对企业

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详见核查报告“支持性文件清单”。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企业的

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

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核查组

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

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问的流程主

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

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企业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 个子步

骤。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

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3 年 

6 月 1 日 

梅静 经理 

 

赵俊主任 

 

马超  副总 

 

王笑晗 部长 

 

人资企管中心 

 

总经办 

 

生产中心 

 

设动部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

工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和排

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

况。 

1）了解企业层级的活动水平数据、相关

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统计等

数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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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薇 经理 

 

王杰 经理 

企管部 

 

财务部 

 

 

2）对排放报告和监测计划中的相关数据

和信息，进行核查。 

对企业层级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数据相

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行核

查。 

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进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量和

检测设备。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中棉

行协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

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

质量。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

对核查组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

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

的质量。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的《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简介》、查看现场、现

场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棉印染精加工 

企业行业代码：171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408704905 

地理位置：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九华北路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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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2 年 7 月 15 日 

所有制性质：民营企业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位于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九华北路 3 号，是一家专业筒子纱染整企业，2021 年 5 月 28 日在上交所

上市。富春染织目前可年产 6 万余吨色纱、6000 吨丝光棉纱，下游客户主

要为国内外知名的袜业制造企业，生产的“天外天”全棉系列色纱，约占全

球全棉袜业用纱 30%市场份额。色纱产品各类物化指标符合国际环保标准，

通过欧洲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和国际有机棉染色认证。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曾获得安

徽省高新技术产品 26 项，安徽省新产品 4 项，安徽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1 项，

共拥有专利 70 项，其中发明专利 31 项，“天外天”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称号，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色织布行业主营

业务收入十强”榜单和“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力百强企业”名单，中国印染

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印染企业 30 强”榜单。 

公司于 2017 年通过能源审计，2019 年被工信部评定为第二批符合《印

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的企业。“彩色长绒棉筒子纱节能环保染色工艺

的研发”项目拟推荐入选 2022 年中国棉纺织行业第十批“节能减排技术暨

创新应用目录”。 

（二）企业的组织机构 

企业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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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企业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综合办公室负责。 

（三）企业工艺流程图 

受核查方为染纱企业，主要的产品为色纱，生产工艺如图 3-2 所示。 

 

图 3-2 工艺流程图 

（四）企业能源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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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能源的品种：2022 年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直接/间接

排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 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锅炉 无烟煤、天然气 

染色机设备等 电力 

 

（五）产品产量 

企业 2022 年度产品产量情况见表 3-2。 

表 3-2 企业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类别 2022 年 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万元） 206900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产量（t） 70735 《主要生产技术指标完成情况表》 

 

（六）企业实验室基本情况 

受核查方计量器具按照规定定期校准。受核查方不涉及碳排放相关化

验与检测。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查边界的确定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

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经现场勘查

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北路 3 号，不涉

及下辖单位或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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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燃料燃烧排放及净购入使用电力、天然气的排放。

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

二氧化碳。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场所边界为企业在安

徽省内的厂区；设施边界包括企业在安徽省内所有排放设施；核算边界包括

设施边界内排放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二氧化碳间接排放，并确认以

上边界均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审阅《工艺流程图》、《厂区布局图》、现场访

谈企业，确认每一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所有

企业碳排放源的具体信息如表 3-3 所示。 

表 3-3 企业碳排放源识别 

排放源类型 设施/工序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物理位置 

燃料燃烧 锅炉 / 厂区内 

废水处理 废水厌氧处理  厂区内 

净购入使用

电力排放 
染色机设备等 / 车间 

净购入使用

天然气排放 
锅炉 / 厂区内 

综上所述，核查组对核算边界内的全部排放设施进行了核查，企业的场

所边界、设施边界与以往年份保持了一致，符合《核算方法》中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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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确认企业的直接排放核算方法与间接排放核算方法均符合《核

算方法》的要求。 

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净购入使用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之和，按式（1）计算： 

E=E 燃烧+E 废水+ E 电+ E 热      （1）式中 

 —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吨） 

 
— 燃烧化石燃料（包括发电及其他排放源使用化石燃料）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E 废水 — 废水厌氧处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生产过程消耗无烟煤燃烧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

下核算方法： 

E 燃烧=
=


n

i 1

)( ii EFAD                   （2） 

式中： 

E 燃烧 —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i — 第 i 种化石燃料活动水平（吉焦），以热值表示 

EFi — 第 i 种燃料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吉焦） 

i — 化石燃料的种类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中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算。 

        ADi=NCVi×FCi×10-6                     （3） 

E

燃烧E

电E

热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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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D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吉焦） 

NCV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值（千焦/千克， 

千焦/标准立方米）； 

FC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吨，103 标准立方米）。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EFi=CCi×OFi×44/12                （4） 

式中： 

EF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吉焦）； 

CC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吨碳/吉焦)； 

OF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3.3.2 废水处理排放 

废水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5）计算： 

E 废水＝EＣＨ４ ×GWPＣＨ４                 （5） 

式中： 

E 废水 — 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当量（tCO2）  

EＣＨ４ — 核算期内废水厌氧处理排放的甲烷量，单位为吨（t）； 

GWPＣＨ４ —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值，取 21。 

 

3.3.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E 电=AD 电×EF 电                   （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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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电 —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AD 电 — 企业的净购入电量（兆瓦时）； 

EF 电 — 区域国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3.3.4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E 热=AD 热×EF 热                    （7） 

式中： 

E 热 —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AD 热 — 企业的净购入热量（吉焦）； 

EF 热 —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吉焦）。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采用的核算方法

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表 3-4 企业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参数名称 排放因子数据 单位 

燃料 

（无烟煤） 

低位发热量 26.7 GJ/t 

单位热值含碳量 27.4×10
-3
 tC/GJ 

碳氧化率 94 % 

废水处理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21 —— 

甲烷排放因子 0.075 tCH4/tCOD 

甲烷生产潜力 0.25 kgCH4/kg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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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修正因子 0.3 —— 

电力、 

热力 

低位发热值 389.31 GJ/万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0.0153 tC/GJ 

碳氧化率 99 % 

购入电力 0.5703 f tCO2/MWh 

购入热力 0.11 tCO2/GJ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见附件清单）及访谈企业，对排放报告

中的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

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表 3.4.1 -1 对净购入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114764.91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外购电量来自：2022 年《电量月度汇总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2022 年《电量月度汇总表》全部核查； 

2022 年《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全部核查； 

2022 年《国网电费发票》全部核查。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 年购入电量来源于 2022 年《电

量月度汇总表》，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购入

电量数据与《电量月度汇总表》中数据计算值一致； 

2）受核查方外购电来自国网。与历史核查年度情况一致。 

3）核查组对 2022 年《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进行了全部核查，

经交叉校核，确认企业的《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中全年总

量 122913MWh，大于《电量月度汇总表》中全年总量

114764.91 MWh 的幅度在 7%左右,存在小幅差异，主要原因

是统计时间节点的口径存在差异，符合生产经营正常情况；

《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中各月的电量及发票金额日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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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月度汇总表》中的实际用电延迟一个月，即先用电后付

费，符合生产经营正常情况。 

4）核查组对 2022 年《国网电费发票》进行了全部核查，经交叉

校核，确认各月份的《国网电费发票》中的国网购电量数据

122913MWh，与《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中供电局电量数

据 122913MWh 一致。 

5）净购入电量异常波动情况核查：经核查，核查组确认 2022 年

受核查方净外购电量波动情况为企业正常生产情况的反映，

无异常波动。 

核查结论 

外购电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 2022 年《电量电费月度汇总表》

中的外购电力，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表 3.4.1-2 净购入电量的交叉核对 

2022

年 

《国网电量及

电费明细表》

外购电量

（MWh） 

（数据源） 

《水电结算通

知单》外供电

量（MWh） 

（数据源） 

净购入电量

（MWh） 

最终排放

报告

（MWh） 

国网 

电力 

发票 

（MWh） 

1月 7039 0 7039 10152.28 7039 

2月 6732 0 6732 7038.89 6732 

3月 10140 0 10140 6732.42 10140 

4月 17730 0 17730 10140.21 17730 

5月 11973 0 11973 9674.80 11973 

6月 10223 0 10223 10394.59 10223 

7月 10677 0 10677 10245.00 10677 

8月 10088 0 10088 10676.59 10088 

9月 10165 0 10165 10088.36 10165 

10月 9400 0 9400 10165.35 9400 

11月 10056 0 10056 9400.50 10056 

12月 8689 0 8689 10055.95 8689 

合计 122913 0 122913 114764.91 122913 

 

表 3.4.1 -3 对净购入天然气用量的核查 

数据值 12.78 

单位 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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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外购天然气用量来自：2022 年《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

表》 

监测方法 天然气流量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2022 年《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表》全部核查； 

2022 年《天然气用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全部核查； 

2022 年《天然气费用发票》全部核查。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购入天然气用量来源于 2022

年《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表》，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

放报告中购入天然气用量数据与《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表》中

数据计算值一致； 

2）受核查方外购天然气来自供气方芜湖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与历史核查年度情况一致。 

3）核查组对 2022 年《天然气用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进行了全

部核查，经交叉校核，确认企业《天然气用量及费用发票明细

表》中全年总量 12.04 万 Nm3，小于《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表》

中全年总量 12.78 万 Nm3 的幅度在 6%左右,存在小幅差异，主

要原因是统计时间节点的口径存在差异，符合生产经营正常情

况； 

4）核查组对 2022 年《天然气费用发票》进行了全部核查，经交

叉校核，确认各月份的《天然气费用发票》中的天然气采购量

数据 12.04 万 Nm3，与《天然气费用及费用发票明细表》中供

气方芜湖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数据 12.04 万 Nm3 一致。 

5）净购入天然气用量异常波动情况核查：经核查，核查组确认

2022 年受核查方净外购天然气用量波动情况为企业正常生产

情况的反映，无异常波动。 

核查结论 

外购天然气用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 2022 年《天然气用量月度

汇总表》中的外购天然气用量，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4 净购入天然气用量的交叉核对 

2022

年 

《天然气用量

及费用明细

表》（万 Nm3） 

（数据源） 

《天然气结

算通知单》

（万 Nm3） 

（数据源） 

净购入天然气

用量 

（万 Nm3） 

最终排放

报告 

（万 Nm3） 

天然气费用 

发票 

（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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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0 0 0 1.86 0 

2月 1.86 0 1.86 0.28 1.86 

3月 0.80                         0 0.80                         0.90 0.80                         

4月 0.93 0 0.93 1.03 0.93 

5月 1.61 0 1.61 1.61 1.61 

6月 0.93                        0 0.93                        1.05 0.93                        

7月 0.93                         0 0.93                         1.05 0.93                         

8月 0.86                        0 0.86                        0.86 0.86                        

9月 0.95                        0 0.95                        0.95 0.95                        

10月 0.73                         0 0.73                         0.73 0.73                         

11月 1.23                         0 1.23                         1.23 1.23                         

12月  1.21                        0  1.21                        1.22  1.21                        

合计 12.04 0 12.04 12.78 12.04 

 

表 3.4.1 -5 对无烟煤燃烧的核查 

数据值 47706.71 

单位 t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外购无烟煤来自：2022 年《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表》 

监测方法 天然气流量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年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2022 年《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表》全部核查； 

2022 年《无烟煤采购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全部核查； 

2022 年《无烟煤采购发票》全部核查。 

6）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 年无烟煤用量来源于 2022 年

《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表》，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

报告中购入无烟煤用量数据与《无烟煤用量及费用发票明细

表》中数据计算值一致； 

7）受核查方无烟煤来自杭州宁列贸易有限公司、安徽云清林湲能

源贸易有限公司等，与历史核查年度情况一致。 

8）核查组对 2022 年《无烟煤采购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进行了

全部核查，经交叉校核，确认各月份的《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

表》中的天然气用量数据与对应月份的《无烟煤采购量及费用

发票明细表》中无烟煤采购量数据一致； 

9）核查组对 2022 年《无烟煤采购发票》进行了全部核查，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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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校核，确认各月份的《无烟煤采购发票》中的天然气采购量

数据 477706.71t，与《无烟煤采购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中数

据 477706.71t 一致。 

10） 无烟煤用量异常波动情况核查：经核查，核查组确认 2022

年受核查方无烟煤用量波动情况为企业正常生产情况的反映，

无异常波动。 

核查结论 

无烟煤用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 2022 年《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

表》中的外购无烟煤数量，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

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6 无烟煤用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无烟煤费用明细表》

采购量（吨） 

（数据源） 

无烟煤用量 

（吨） 

最终排放报告 

（吨） 

无烟煤采购 

发票 

（吨） 

1月 3408.76 3408.76 3408.76 3408.76 

2月 3194.34 3194.34 3194.34 3194.34 

3月 4357.94 4357.94 4357.94 4357.94 

4月 4369.38 4369.38 4369.38 4369.38 

5月 4271.00 4271.00 4271.00 4271.00 

6月 3910.50 3910.50 3910.50 3910.50 

7月 4349.46 4349.46 4349.46 4349.46 

8月 4012.00 4012.00 4012.00 4012.00 

9月 3714.83 3714.83 3714.83 3714.83 

10月 3764.98 3764.98 3764.98 3764.98 

11月 4275.80 4275.80 4275.80 4275.80 

12月 4077.72 4077.72 4077.72 4077.72 

合计 47706.71 47706.71 47706.71 47706.71 

 

 

表 3.4.1 -7 对废水处理量的核查 

数据值 3673682 

单位 t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废水处理量来自：2022 年《废水处理量月度汇总表》 

监测方法 水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统计、年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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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2022 年《废水处理量月度汇总表》全部核查； 

2022 年《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记录》

全部核查；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废水处理量来源于 2022 年《废水处理量

月度汇总表》，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废水处理量数

据与《废水处理量月度汇总表》中数据计算值一致； 

2）核查组对 2022 年《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

浓度记录》进行了全部核查，确认各月份的《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及出

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记录》中的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

量浓度数据与记录中对应月份的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数据

一致。 

核查结论 

废水处理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 2022 年《废水处理量月度汇总表》

中的废水处理量，《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

度记录》中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经核对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排放因子的核算参数进行

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2-1 无烟煤排放因子的核查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低位发热量 26.7 GJ/t 
选取《工业其他行业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数据准确 单位热值含碳量 27.4×10-3 tC/GJ 

碳氧化率 94% 

 

表 3.4.2-2 废水处理排放因子的核查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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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排放因子 0.075 tCH4/tCOD 选取《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数据 

准确 GWP系数 21 

 

表 3.4.2-3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电力排放因子 
0.5703 

tCO2/MWh 

选取《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发电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中提供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准确 

 

表 3.4.2-4 对外购天然气排放因子的核查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低位 

发热量 

389.31 

GJ/万 Nm3
 

选取《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数据准确 

单位 

热值含碳量 

0.0153 

tC / GJ 

碳氧化率 99%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排放因子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有关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核查组通过审阅企业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提供

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碳排放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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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1 无烟煤燃烧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燃烧量 

A（t） 
低位发热值 

B（GJ/t） 

单位热值 

C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E=A×B×C×D×44/12

（tCO2） 

2022 年 47707 26.7 27.4×10-3 94 120293.06 

表 3.4.3-2 废水处理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厌氧处

理的工

业废水

量 A 

(m3) 

厌氧处理系统

进口废水中的

化学需氧量浓

度 B 

(kgCOD/m3) 

厌氧处理系统

出口废水中的

化学需氧量浓

度 C 

(kgCOD/m3) 

甲烷排

放因子
D 

(tCH4/ 

tCOD) 

GWP 

系数
E 

排放量 

F=A×（B-C）

/1000×D×E

（tCO2）    

2022

年 
3673682 1.008 0.804 0.075 21 1183.65 

表 3.4.3-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净购入电量 

A（MWh） 

排放因子 

B(tCO2/ MWh) 

排放量 

C=A×B（tCO2） 

2022 年 114764.91 0.5703 65450.43 

表 3.4.3-4 净购入使用天然气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净购入量 

A 

（万 Nm3） 

低位发热值

B（GJ/万

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CO2e 排放量 

E=A×B×C×D×44/12 

（tCO2） 

2022

年 
12.78 389.31 0.0153 99 276.32 

 

表 3.4.3-3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 

类别 2022 年 

无烟煤燃烧引起的排放（tCO2e） 1202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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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引起的排放（tCO2e） 1183.65 

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e） 65450.43 

净购入天然气消费引起的排放（tCO2e） 276.32 

企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tCO2e） 187203.46 

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tCO2e） 187203.46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棉印染精加工（1713），非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行业，

因此不填报补充数据。经核查后的 2022 年度《数据汇总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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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碳排放数据核算汇总表 

基本信息*2 主营产品信息*2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2 

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 

固定资

产合计

（万

元） 

工业总

产值

（万

元） 

行业 

代码 

  

产品一 产品二 产品三 

综合能耗 

（万吨标

煤） 

按照指南核算

的企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万

吨二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

数据核算

报告模板

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

放总量

（万吨） 

名 

称 

单

位 
产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芜湖富

春染织

股份有

限公司 

913402

007408

704905 

1478 20102 206900 

1712 色纱 吨 70735          

4.834 18.720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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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在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账记录与实际

情况一致；  

3）对能耗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确

保数据质量。 

4）企业建立并执行了公司内部能源计量与统计管理制度。 

5）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

归档管理制度。 

3.6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核查组结合受核查方 2022 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对监测计划的执行情

况进行了核查，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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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最终版排放

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

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源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CO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120569.38 

废水处理排放量 1183.65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量 65450.43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量 0 

合计 187203.46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受核查方属于棉印染精加工（1713），非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行业，

因此不填报补充数据。 

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历史碳排放量及强度对比如下： 

年度 
产品 

名称 

排放量 

（tCO2e） 

产品产量 

（t） 

碳排放强度

（t/t） 

排放量 

变化率 

排放强度 

变化率 

2021 色纱 179526.32 66227 2.71 / / 

2022 色纱 187203.46 70735 2.65 4.28%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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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排放量相比 2021 年增加 4.28%，

主要原因产量上升。2022 年度碳排放强度相比 2021 年下降 2.21%，主要原

因是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取得一定效果。综上，2022 年度碳排放量同

比上涨，排放强度同比下降，数据变化波动在合理范围。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1）企业新增设施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无新增设施情况 

2）企业关闭设施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无关闭设施情况 

3）企业能源品种变化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不存在能源品种变化 

4）企业停产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不存在停产信息情况统计 

5）企业按月碳排放量信息情况统计 

月份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1 14502.15  

2 12143.99  

3 14952.97  

4 16924.36  

5 16433.21  

6 15913.86  

7 16943.02  

8 16326.12  

9 15247.79  

10 15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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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 

11 16281.47  

12 16132.30  

总计 1872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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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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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无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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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 

2 2022 年《电量电费月度汇总表》 

3 2022 年《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 

4 2022 年《国网电费发票》 

5 2022 年《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表》 

6 2022 年《天然气用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 

7 2022 年《天然气费用发票》 

8 2022 年《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表》 

9 2022 年《无烟煤采购量及费用发票明细表》 

10 2022 年《无烟煤采购发票》 

11 2022 年《废水处理量月度汇总表》 

12 2022 年《厌氧处理系统的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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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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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电量电费月度汇总表》 

 
年月 用电量（度） 

2022年 1 月 10152275 

2022年 2 月 7038890 

2022年 3 月 6732415 

2022年 4 月 10140210 

2022年 5 月 9674795 

2022年 6 月 10394590 

2022年 7 月 10244995 

2022年 8 月 10676591 

2022年 9 月 10088362 

2022年 10 月 10165345 

2022年 11 月 9400495 

2022年 12 月 10055945 

合计 114764908 

 

3、2022 年《国网电量及电费明细表》 

 
年月 用电量（度） 金额（元） 

2022 年 1月 7038800 5384549.49 

2022 年 2月 6732355 5000763.63 

2022 年 3月 10140250 7334642.06 

2022 年 4月 17729675 7681832.95 

2022 年 5月 11973330 7523694.53 

2022 年 6月 10223005 7386448.06 

2022 年 7月 10676591 7964583.37 

2022 年 8月 10088362 7784524.99 

2022 年 9月 10165345 8305818.46 

2022 年 10月 9400495 9391399.83 

2022 年 11月 10055945 7471090.63 

2022 年 12月 8689202 6736679.32 

合计 122913355 87966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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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年《国网电费发票》 

 

2022 年 7 月发票（6 月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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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发票（11 月用量） 

 
 

 
 

 

 

 



 

 

 

33 

5、2022 年《天然气用量月度汇总表》 

 
年月 天然气用量（Nm3） 

2022年 1月 18597.00 

2022年 2月 2789.00 

2022年 3月 8959.00 

2022年 4月 10332.00 

2022年 5月 16146.29 

2022年 6月 10524.00 

2022年 7月 10504.00 

2022年 8月 8646.00 

2022年 9月 9458.00 

2022年 10月 7339.00 

2022年 11月 12285.00 

2022年 12月 12218.00 

合计 127797.29 

 

6、2022 年《天然气用量及费用明细表》 
 

年月 天然气用量（万 Nm3） 金额（元） 

2022年 1月 0 0 

2022年 2月 1.86 91756.25 

2022年 3月 0.80 19633.17 

2022年 4月 0.93 43402.98 

2022年 5月 1.61 65096.48 

2022年 6月 0.93 43454.35 

2022年 7月 0.93 40744.00 

2022年 8月 0.86 36313.20 

2022年 9月 0.95 39723.60 

2022年 10月 0.73 13620.66 

2022年 11月 1.23 51655.35 

2022年 12月 1.21 48240.02 

合计 12.04 4936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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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2 年《天然气费用发票》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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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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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2 年《无烟煤用量月度汇总表》 
 

年月 无烟煤用量（t） 

2022年 1月 3408.76 

2022年 2月 3194.34 

2022年 3月 4357.94 

2022年 4月 4369.38 

2022年 5月 4271.00 

2022年 6月 3910.50 

2022年 7月 4349.46 

2022年 8月 4012.00 

2022年 9月 3714.83 

2022年 10月 3764.98 

2022年 11月 4275.80 

2022年 12月 4077.72 

合计 47707 

 

9、2022 年《无烟煤采购量及费用明细表》 

 
年月 无烟煤采购量（t） 金额（元） 

2022年 1月 3409 2863044 

2022年 2月 3194 2640458 

2022年 3月 4358 3942590 

2022年 4月 4369 4388776 

2022年 5月 4271 4324239 

2022年 6月 3911 4040095 

2022年 7月 4349 4489318 

2022年 8月 4012 4017739 

2022年 9月 3715 3891722 

2022年 10月 3765 4552147 

2022年 11月 4276 4928324 

2022年 12月 4078 4573756 

合计 47707 4865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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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2 年《无烟煤采购发票》 

 

2022 年 7 月采购发票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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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2 年《废水处理量月度汇总表》 
 

月份 废水量处理量(m3) 

1月 241593 

2月 219414 

3月 334933 

4月 307217 

5月 336765 

6月 310498 

7月 350369 

8月 324638 

9月 336186 

10月 303541 

11月 339586 

12月 268942 

合计 367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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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2 年《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及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

记录》 
 

月份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 

化学需氧量浓度(kgCOD/m3)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 

化学需氧量浓度(kgCOD/m3) 

1 1.01 0.808 

2 0.99 0.79 

3 1 0.8 

4 1.02 0.81 

5 1.03 0.82 

6 1.02 0.81 

7 0.98 0.78 

8 1 0.8 

9 1.01 0.808 

10 0.98 0.78 

11 1.04 0.83 

12 1.02 0.81 

加权

平均 
1.008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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